


北京敦煌大厦（北京市泰盛嘉泽商贸有限公司）
电梯维保服务相关内容

一、维护保养范围及内容
（一）维护保养范围：
对下列电梯承担维护保养服务义务：北京市泰盛嘉泽商贸有限公司公司客用电梯3部，食梯2部，共计5部电梯。
（二）维护保养内容：
按照国家、行业有关法规标准为本合同维护保养范围中列明的5部电梯提供日常维护、保养、维修、紧急救援服务，参与电梯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与处置。维保项目应该覆盖并达到《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规定的半月、季度、半年、年度保养项目及要求。
除上述维保内容外，还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1．电梯远程监控系统维护、检修、保养和故障处理。
2．每周保证对全部电梯进行一次巡检，严格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3．负责每台电梯及时通过技术监督部门的年检，负责年检时提出的整改项目的实施 。
4．对于现场1小时内不能解决或需要更换配件方可修复的电梯故障，自维保人员接到故障维修通知后2小时内出具电梯故障诊断书，说明故障原因、维修所需配件规格型号及费用清单，并加盖单位公章或由合同履行负责人签字确认。
5．严格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特种设备 “一台一码”智慧监管的通知》要求，通过“一台一码”实现每次维保必须2名持证人员进行维保，并且对5台电梯进行维护保养过程拍照上传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监管服务平台（e监管），形成数字化、可追溯。 
二、提供维保服务的方式
1．对甲方管理的电梯提供维护保养服务；
2．不承担甲方管理的电梯零部件价值500元以上的购置费用（除乙方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外）；
3．对甲方管理的电梯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不得转包或分包；
4．日常的维护、保养、维修、紧急救援服务，必须保证每次维保由2名持证人员进行维保。
三、维护保养期限
维保期限自2025年7 月1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止，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除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外，本合同自动终止。
四、维护保养质量标准
（一）国家标准：
实施保养后的电梯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电梯维修规范》（GB/T18775）等（签订合同时的最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厂家标准或技术协议）相关规定。
如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调整，按照新规定执行。
（二）约定标准：
1.安全性指标
合同期内，不发生一般及以上机械和设备损坏事故；不发生一般及以上人身伤亡事故；不发生一般及以上火灾事故。
2．维保工作质量要求
设备消缺率、及时率达到100%；无人为因素月重复消缺率为零；设备发现隐患或故障时，立即进行修复，不得带故障运行；设备定期试验项目遗漏率为零。
五、其他要求
1.乙方应当具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相应许可证书。
2.乙方提供合同期内24小时的紧急救援服务，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热线电话：             。
3.乙方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当电梯发生困人故障时，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0分钟内抵达现场实施紧急救援；电梯发生其他故障，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0分钟内抵达现场实施抢修。
4.乙方应熟悉甲方电梯维保现场和甲方的安全、保卫管理规定，在进入电梯维保现场前必须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5.乙方提供本合同电梯全年保养计划和各项定期保养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表。
6.乙方现场作业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为有效实施保养计划，乙方应安排熟悉所维保电梯原理、结构、性能、安全要求的专人负责维保工作。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随意更换。
7.乙方作业过程中应服从甲方现场安全管理，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需要安全监护作业的内容应书面告知甲方。作业时，作业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作业中乙方应当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
8.乙方必须经过甲方维保项目代表同意，并且有甲方人员陪同情况下，方能进入维保现场作业。
9.乙方应至少每月对所有电梯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根据甲方的故障统计记录及点巡检结果，编制自查自检报告并加盖单位公章。报告中应包含电梯故障的统计分析、电梯运行安全系数评估、整改措施和预防措施，以及有关电梯使用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10.乙方协助甲方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档案、应急救援预案，配合甲方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11.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维保工作分包、转包。
12.当需要完成合同之外所需的重大维修项目时，乙方应协助甲方且及时提供相关工程内容和报价，并协助甲方完成重大维修项目的验收。
13.乙方对所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运行负责，保障设备整机及零部件完整无损。
14.电梯出现故障，经乙方修复后，乙方必须出具电梯能够正常使用并加盖有单位公章的书面证明材料。
15.乙方应当配合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对电梯的定期检验，协助甲方制定紧急救援预案并参与电梯的紧急救援工作，积极参与电梯安全管理的各项活动。
16.乙方应当妥善保管借阅的电梯图纸及相关资料，并及时归还甲方。
17.乙方配合甲方确保监控摄像和报警装置等系统安全可靠（包括中控室电梯监控设备和电梯轿厢内监控设备）。
18.所有电梯工作环境卫生保持干净、整洁（包括：电梯机房、井道、电器设备、轿厢门槽等）。
19.乙方向甲方备案如下资料：
19.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核发的相应许可证书；
19.2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19.3维保人员的用工合同及保险缴费凭证；
19.4本单位电梯维保管理制度；
19.5甲方经营管理需要的其他资料；
19.6甲方电梯500元以上的电梯配件报价明细（盖章）。
6、 有关费用的界定
（一）本次维保期限内的电梯维保为半包维保，半包维保就是甲方电梯出现故障后，经过双方确认损坏的配件价值在500元以下的，由乙方免费提供配件，免费进行更换，过确认损坏的配件价值在500元以上的，由甲方承担配件费用。
（二）由甲方书面提出或对电梯设备进行改造和更换部件时（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三）甲方电梯备件损坏，乙方应积极维修，确实无法修复的，乙方应出具盖有单位公章的国家标准要求的相关材料，经甲方签字确认后更换，备件更换费用500元以下的由乙方承担，备件更换费用500元以上的由甲方承担。更换后的零部件由甲方保管。若甲方事后经过检测，更换下的零部件符合国家标准使用要求或可以修复后使用的，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因乙方及乙方人员原因造成的甲方电梯故障及备件损坏，损失及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若电梯备件由乙方提供，则乙方必须出具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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